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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 徐晓安

高中生小李骑车被撞后休学

在家，其家人因赔偿问题协商未

果，诉至法院。记者了解到，肇

事车辆投保了某保险公司交强险

和商业险，事故发生时在承保期

内。但肇事司机夏某与保险公司

相互推卸责任，谁也不愿意对小

李的“休学损失”进行赔偿，双

方产生了争议。

小李是江苏昆山某学校一名

高 中 生 。 2022 年 6 月 17 日 清

晨，小李驾驶二轮电动车在一交

叉路口被夏某驾驶的轿车撞伤，

后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

门认定，小李和夏某负本次事故

的同等责任。肇事车辆投保了某

保险公司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

发生时在承保期内。

治疗期间，小李前后住院

共 计 5 天 ， 产 生 医 药 费

53380.33 元。治疗结束后，小

李家人与肇事司机夏某及保险

公司协商未果，将两方诉至昆

山法院，要求对方赔偿包括一

年休学损失 36558 元在内的医

药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

金 等 所 有 费 用 共 计 221806.54

元。

庭审过程中，夏某辩称，自

己已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

20 万元和第三者责任险 200 万

元，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

任。保险公司辩称，休学损失无

法律依据，且该费用属于间接损

失，原告所主张的休学损失不属

于保险理赔范围，不应支持。

昆山法院审理后认为，因健

康权遭受侵害的，赔偿权利人有

权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相应损

失。该起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

门认定夏某和小李负同等责任。

因夏某驾驶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

保了交强险和200万第三者责任

险，故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

围内优先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

强 险 部 分 由 某 保 险 公 司 按 照

65%的比例在商业险范围内进行

赔付，不足部分由夏某按照上述

比例承担。

从法律规定看，法律虽未明

确将休学损失列为单独一项财产

损失项目，但在本案中，小李作

为在校高中生，身份具有特殊

性，其因本起事故造成伤情休学

一年，也是无奈选择，不仅影响

了学业，也延误其参加工作的时

间，增加一年的生活消费支出，

并非其自行扩大的结果，且与本

次交通事故具有直接、必然的因

果关系，依法属于财产损失的赔

偿 范 围 ， 且 小 李 主 张 的 金 额

36558 元，不高于 2021 年度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

准，故法院予以认定。

最终，法院判决小李家属要

求的各项损失共计 22 万余元，

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

付 144111 元，超出交强险部分

由某保险公司按照 65%的比例

在商业险范围内赔付 49912.41

元 ， 某 保 险 公 司 总 计 须 赔 付

194023.41 元。后某保险公司不

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综合工人日报微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

则行政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引起了众多打

工人的关注。

一员工在工作期间与领导发生口角，

双方互殴，员工被打，头部外伤、肋骨骨

折。这算工伤吗？

案情回顾：
白某为金风公司员工，担任负极压片

工一职，负责把极片推进压片机压，工作

时间为晚上 18 时至次日 2 时。苏某是白某

上级主管，二人平时并无矛盾。

2021 年 7 月 28 日 20 时 30 分 左 右 ，

苏某在一楼车间看到白某用手推车往生

产岗位拉极片，认为白某领取极片的数

量超出该公司规定的数量，要求其少拿

点极片。

随后，双方发生口角，苏某先动手用

拳头打了白某胸口，继而双方发生互殴，

白某受伤，当日被医院诊断为：1.头部外

伤及全身多处外伤；2.左侧第4肋骨骨折。

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苏某

因工作纠纷殴打白某，致使白某受伤，决

定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2021 年 9 月 22 日，白某向当地人社局

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作出 《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白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此后，当地市政府作出 《行政复议决

定书》，认为白某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

到暴力伤害，人社局对该事实认定错误，

决定撤销案涉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

责令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对白某的工伤认

定重新作出处理。公司不服 《行政复议决

定书》，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 《行

政复议决定书》 是否合法有据。各方当事

人对于案涉伤害发生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并无争议，核心关键在于白某是否为

“履行工作职责”而受伤。

结合公安局和人社局所作的询问笔

录、调查笔录，可以印证白某、苏某二人

因白某领取极片的数量超出该公司规定，

苏某在对白某进行管理时，双方发生争

执，其后苏某先动手打白某的胸口，二人

继而发展为互殴的事实。

此外，法院认为，苏某与白某二人平

时并无矛盾，二人本次所起争执，与苏某

的管理行为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连贯性。

苏某的伤害行为是白某受伤的直接原因，

白某受伤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具有因果关

系，因此，原审法院对某公司的主张不予

采纳。一审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公

司不服，提起上诉。

公司上诉称，白某作为成年人，应当

对互殴的危害有所认知，其遭受暴力伤害

与履行工作职责不存在因果关系。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

白某在一楼车间拉极片过程中，因领取极

片数量问题与车间主管苏某发生争执并发

生互殴导致白某受伤，符合相关规定中关

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履行工作

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多个构成要

件情形，依法应当认定工伤。

综上，二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重庆晨报》

日前，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审结了一起

劳动者在朋友圈“吐槽”公司，被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的案件。

刘某系某教育培训公司员工，2022年6

月 29 日，刘某因对公司工作安排不满，在办

公区域内与领导发生争执，骂脏话发泄个人

情绪，经公司领导批评教育后，在微信工作

群内检讨致歉。8月26日，刘某因工作原因

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表个人言论，称周末自

己不会接听任何工作相关电话，告知公司客

户不要打电话打扰自己。8月30日，该公司

认为刘某在朋友圈发布的言论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影响团队氛围，损害公司口碑，对公

司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遂向刘某发出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刘某认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

九龙坡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应当

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

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本案中，公

司主张刘某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其享有单方

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但是，公司规章制度

汇编于2022年8月2日才公布，刘某首次因

工作与领导发生争执是在 2022 年 6 月 29

日，是在该规章制度发布之前。第二，从刘

某微信朋友圈的内容看，发布时间并非工作

日，发布内容也无法看出对公司客户造成了

破坏或对公司形象造成严重影响，并未达到

消极怠工、玩忽职守、不服从管理和工作安

排的程度。第三，公司并未举示规章制度经

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后果。因此，该公司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合同

关系构成违法解除，法院遂判决公司支付刘

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49504 元。一

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

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

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

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

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

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

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本案中，公司认

为刘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遂解除劳动

合同，但其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制定，不

能作为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对于劳动

者的行为是否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程

度亦未能进行合理界定，构成违法解除。

因此，用人单位行使解除权应当注意以

下几点：一是公司规章制度应当合法且经民

主程序制定，并公示或告知劳动者；二是劳

动者的行为是否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

程度；三是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应当

事先将理由告知工会。即使用人单位未建

立工会，也应当通过告知并听取职工代表的

意见方式或者向当地总工会征求意见的变

通方式来履行告知义务这一法定程序。

高中生被撞
索赔“休学损失”
获法院支持

高中生被撞
索赔“休学损失”
获法院支持

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

办法》已落地月余，办法要求，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

同意，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

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

递末端服务设施，引发社会关

注。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按约投递”

男子因工作与领导互殴

被打致肋骨骨折是否算工伤？

发朋友圈称周末不接工作电话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


